
展出地點：上海世博展覽館

時間：2012年 3月 28－30日

1. 公司信息:

2. 租賃價格:

3．公司簡介(用於對外宣傳) ：

4. 展出產品或提供的服務:

5. 參展展品類別(見展品範圍): [1] 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 最多選擇三項

6. 付款方式:展位費分兩期支付:
a. 發票開出日之後 30 天內支付 50％;
b. 2012 年 1月 1日前支付其餘 50％。 所有參展費用必須於展覽會搭建開始 15天之前全部付清。

我們知道當此參展申請表被主辦單位接受後即變為合同。我們同意遵守參展規定（見參展申請表背面）。

姓名 (印刷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
只有當申請方填妥此表，並付清全部參展費後，申請方方可享有參展商應有的權利。當展位位置確定後，主辦單位將

向參展商寄發展位確認函和發票。

 我公司對在會刊中刊登廣告有興趣, 請告知詳細報價。

 整頁彩色廣告  1/4頁彩色廣告

 半頁彩色廣告  現場廣告

參展申請表和合同

FoodFoodFoodFood IngredientsIngredientsIngredientsIngredients ChinaChinaChinaChina 2012201220122012 (FIC(FIC(FIC(FIC 2012)2012)2012)2012)
第十六屆中國國際食品添加劑和配料展覽會
暨第二十二屆全國食品添加劑生產應用技術展示會

參展公司中文名稱：

參展公司英文名稱：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系人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 郵政編碼：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主要聯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 ___________        第二聯系人：

展位費小計

1 標准展位 A (3米×3米): 展位個數 __________ 單價 2800美元/9平方米 $________
2 標准展位 B (3米×4米): 展位個數 __________ 單價 3700美元/12 平方米 $________
3 標准展位 C (3米×5米): 展位個數 __________ 單價 4600 美元/15平方米 $________
4 光地 (最小 18平方米): 寬 ____ 米×深: ____米 = 面積 ____ 平方米×單價 260美元/平方米 $________
角展位(兩面開), 每個角加收 100美元: 角數 ____ × 100美元/個 $________
您挑選的展位位置: 展位號______________ 展位費用總計:::: $________
備注: 1. FIC 2011參展商可獲得 10％折扣。 2. 中國食品添加劑和配料協會會員可獲得 5％折扣。

請將此表返回至::::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輕工行業分會

中國北京阜外大街乙 22號 郵編:100833
電話: ++86-10-6839 6330, 6839 6468
傳真: ++86-10-6839 6422
電子信箱: ccpitsli@public3.bta.net.cn
展覽會網址: www.ChinaFoodAdditives.com

mailto:ccpitsli@public3.bta.net.cn


參 展 規 定
1、 通則

第十六屆中國國際食品添加劑和配料展覽會暨第二十二屆全

國食品添加劑生產應用技術展示會將於2012年 3月 28－30日

在上海世博展覽館舉辦。此展覽會是由中國食品添加劑和配料

協會(CFAA)、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輕工行業分會(CCPIT

SLI) 和《中國食品添加劑》雜志社共同主辦。除非特別指明，

以下所指的主辦單位為上述三家單位及其雇員。參展商指申請

租用展覽會光地或展位，並同意以如下所述方式與主辦單位達

成協議的公司或個人。

2、 合格的參展商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參展商的參展資格，通常限於提供食品添加

劑、食品配料行業的產品和服務的公司或個人。未參加過展覽

會的申請者需提供公司和產品簡介。主辦單位有權限制或要求

撤掉不符合參展展品範圍或不適於參展的展品。如參展商是出

版社、商業展覽會的主辦單位或協會，即使其支付了參展費用，

也不視其為參展商，只能認為其是展覽會的參與者，其參展活

動將有所限制。

3、 責任、保險和事故預防

展覽會主辦單位將對本屆展覽會的場館及其設施進行投保。本

屆展覽會的展品、參展人員的保險由參展商自行負責。主辦單

位對涉及參展商、參觀者及其個人物品的任何風險不負財務和

法律的責任。參展商應為其展品、展位貴重道具、貴重物品及

其他第三者投保。

4、 付款條款

參展商須於收到展位確認函和發票後 30 天之內繳納 50％的定

金，並於2012年 1月 1日前繳納其餘50％的展位費用。在 2012

年 1 月 1日以後報名參展的參展商須一次付清所有參展費用。

所有參展費用必須於展覽會開館前 15 日前全部付清，否則不

得參展。

5、 搭建規定

參展商不得在展館內釘釘、鑽孔、掛鉤、在建築物上懸掛或粘

貼東西。所有由可燃纖維制成的窗簾或裝飾物均需按消防要求

進行防火處理。

6、 對設施的保護

參展商將對其雇員或代理對展館設施、展位設施或其它相關設

備的損壞負責賠償。

7、 展示高度

展館限高詳見展館平面圖。展位搭建不得超過展館限高。

8、 禁止在展位內使用音響和播放音樂。如參展商違反此規

定，主辦單位有權令其停止播放或停止對展位供電。

9、 地毯的鋪設

所有展位必須鋪設地毯。如果購買光地的參展商不鋪設地毯，

主辦單位將請展覽會的指定搭建單位按照主辦單位確定的顏

色為其鋪設地毯，並向參展商收取相應的費用。

10、撤展

禁止參展商在展覽會正式結束之前包裝其展品或拆卸展具，違

反者將禁止參展商參加下屆展覽會。

11、 參展展商代表的責任

每個參展商必須指定一名人員負責展位的搭建、展出、撤展及

展位的安全、防火等工作。上述人員應有權代表參展商達成必

要的協議和負責展出的具體事務。

12、禁止在展覽會上零售展品；尊重知識產權，不得展出仿冒

產品和未允許使用的產品。

13、指定服務代理/參展商指定的代理商

為了更好地完成展覽會的服務工作，主辦單位指定了相關的公

司負責某些服務。除指定代理商外其它公司不得提供指定代理

商相同的服務。參展商可指定其它公司在某些原則指導下承擔

非指定服務。在參展商手冊中將列出指定和非指定服務及非指

定服務商的運行原則。主辦單位要求參展商，如采用非指定服

務商提供服務需書面通知主辦單位。參展商需提供非指定服務

商的公司名稱、地址和現場負責人名稱。此書面通知需在展覽

會布展開始前 30 天送達主辦單位。

14、 參展商服務手冊

約在展覽會開展前三個月，主辦單位將參展商服務手冊寄給參

展單位的主要聯系人。參展商服務手冊將提供有關參展的信

息，這些信息包括但不局限於增加的參展規定、指定服務表格、

參展商注冊、運輸和水電設施、搭建服務、參展商展示規定和

展出、搭建及撤展時間。

15、 附加的條款和條件

A.主辦單位有權制定參加展覽會的條件,有權拒絕違反參展規

定的參展商參加下一屆展覽會。B. 主辦單位保留改變展覽會

展位平面圖的權利。C.對參展合同的修改需書面提出並經主辦

單位的合格代表簽字後方可生效。D.參展商不得將所租展位部

分轉租給第三方。E.年齡低於 16 歲的兒童（包括參展人員的

子女）不得入場。

16、 展位的分租

主辦單位規定每個展位只允許一個參展商參展。如有公司願做

為合作參展商共享展位，其必須得到主辦單位的書面許可，合

作參展商隨參展商一並對外宣傳。

17、 安全保衛

主辦單位在展覽會上將雇傭合格的保安人員。保安人員的責任

是維護展場秩序和安全。主辦單位要求參展商自行看管好自己

的物品免於丟失和盜竊。

18、 防火和安全法規

參展商須嚴格遵守當地法規中有關防火的規定。裝飾材料需進

行防火處理。展位中的電線和布線需符合安全防火規定。在展

覽館內不得吸煙、不得明火作業。限制觀眾的積聚。通道和緊

急出口不得被堵塞。不允許用紙、樹枝等裝飾展位。不得在展

位內或展位後堆放易燃材料。

19、 拍照權利

主辦單位有權對展位內的展品進行拍照用於將來的宣傳。除參

展商本人外其它人無權對展位內的展品進行拍照。

我公司已知曉參展規定並遵守此規定。
簽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_



20、 參展規定的匯總

本合同未規定的有關參展的任何事項由主辦單位判定。主辦單

位可根據情況隨時修訂有關規定，但需及時通知參展商。任何

規定（不管其在此合同、參展商手冊或其它文件中）都是本合

同的組成部分。當修訂的規定通知到參展商後，參展商均有義

務遵守。本規定、參展商手冊的有關規定及其它文件上的規定

構成參展規定的總體。

21、 主辦單位取消參展單位的參展展位

如報名參展單位不能按參展規定要求支付應支付的參展費用，

主辦單位有權無須再次通知即可停止其參展資格，並無義務退

還已繳納的款項。如參展報名單位欠款，主辦單位將禁止其參

展。主辦單位有權（但無義務）處置因參展商違反本條款所空

置的展位，以使其得到最佳利用，但參展商的責任並不因此而

中止。如果參展商違反本合同規定的責任，主辦單位有權書面

通知其中止參展，已繳納的費用不予退回，參展商仍將對違反

本規定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主辦單位認為參展商的展出活動

將對展覽會有損害，主辦單位可禁止或限制其參展，主辦單位

亦無責任退還參展費用。如果在展覽會開展前 48 小時之內參

展商尚不能到場參展或在此之前參展商已明確表示不能參展

則主辦單位有權將已分配給該參展商的展位另行分配給其它

單位。如參展單位已全額支付參展費用，主辦單位無義務對該

參展商進行補償。

22、 展覽會的取消

因不可抗力（如戰爭、地震、政府緊急狀態、罷工和展覽設施

的限制）的原因，導致主辦單位不得不取消展覽會，主辦單位

將在扣除已發生的成本後，退還參展商所餘的參展費用，以體

現主辦單位對參展商的責任。主辦單位保留取消、更改展覽會

名稱或改變展覽會地點或改變展覽會的舉辦日期（在原定展出

日期之前或之後 30 天內）的權利，主辦單位將不向參展商退

款，但需分配參展單位原展位位置或主辦單位認為合適並經參

展單位認可的位置。如主辦單位認為某參展商不適於展出而限

制或取消其參展，主辦單位無義務向參展商退款。除了上述情

況外，如主辦單位取消展覽會，將全額退還參展商的所有參展

費用。

23、 參展商的退展

如參展商要求取消本參展合同，必須書面通知主辦單位，並得

到主辦單位的同意。如在開展前 180 天之前書面通知到主辦單

位，參展商可獲得 100％已交參展費用的退款。如在開展之前

120-180 天以內書面通知到主辦單位，參展商應向主辦單位支

付應交展位費用的 50％。如在開展之前 90-120 天以內書面通

知到主辦單位，參展商應向主辦單位支付應交展位費用的 75

％。如在開展之前 90 天以內書面通知到主辦單位，參展商應

向主辦單位支付 100%的應交展位費用。此項費用用來補償因

參展商退展給主辦單位造成的損失。退展的具體日期應是主辦

單位收到書面通知的日期。主辦單位有權認為將參展商縮小展

出面積是取消原參展合同，重新訂立新的參展合同。參展商要

求縮小展位面積時，主辦單位可能要求參展商調整展位位置。

24、 展覽場地的占用

展覽會的搭建、展出和撤展時間由主辦單位確定。如參展商在

開展之前的 1 天的 17：00 尚未布展或展出期間展位上無人，

主辦單位有權停止其參展，並無義務向其退款。所有展位在展

出時間都將開放，在主辦單位確定的撤展時間之前，參展商不

得撤展。

25、 適用的法律

本合同適用於中國的合同法。參展商同意在發生糾紛時，將由

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

26、 展位分配

主辦單位保留按照展覽會的整體要求安排展位、在展覽會前或

展覽會中改變參展商的展位位置的權利。如主辦單位改變參展

商的展位號或展位位置，本合同依然有效。主辦單位不確保在

將來的展覽會將同樣的展位分配給同一參展商。

27、 通道和公共場所的使用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通道進行推廣和展示活動。參展商所有的廣

告活動僅可在展位內進行，不得在展位以外的位置散發樣品、

任何形式的宣傳品、禮品和紀念品。每個參展商同意僅展出其

生產、代理或批發的產品。通道、過道和展位的上空受主辦單

位控制。除非得到主辦單位的書面許可，任何人不得在通道上

懸掛標志、裝飾品、橫幅宣傳、廣告材料或特殊展品。穿制服

的服務人員和模特只能在其雇主租用的展位內，不得在其展位

以外遊走。除主辦單位外，在展出區域內不得出現氣球和帶背

膠的宣傳材料。展位內的機械擺放應使參展者觀看演示或檢驗

設備時，其身體不停留在通道內。禁止開展滾軸溜冰活動或在

展位以外的流動廣告。

28、 參展商名單及其在宣傳材料中的使用

通過參展，參展商授權主辦單位免費、多次非專用的許可在任

何會刊（印刷、電子或其它媒體上）中使用、複制其名稱、商

標和展品名稱，並在主辦單位的宣傳材料中使用。主辦單位不

對在上述材料中的描述上的錯誤或疏忽負責。主辦單位也可在

展前或展後對參展商展位進行拍照，並將照片用於主辦單位的

宣傳工作中。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或刪除展覽會的項目安排。未

付款的參展商將不在展覽會宣傳中列出。

29、 本合同的生效

只有參展商和主辦單位在本合同上簽字後方生效。

30、 對本參展規定的解釋權歸本展覽會的主辦單位。

我公司已知曉參展規定並遵守此規定。

簽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_

如需進一步的信息，請與我們聯系：
中國食品添加劑和配料協會

《中國食品添加劑》雜志社

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甲 6號萬通中心 3座 1402 郵編：100020

電話： +86-10-5979 5833
傳真： +86-10-5907 1335
電子信箱：cfaa1990@yahoo.com.cn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輕工行業分會

北京市阜外大街乙 22號 郵編：100833

電話：+86-10-6839 6330, 68396468
傳真：+86-10-6839 6422
電子信箱：ccpitsli@public3.bta.net.cn
展覽會網址：www.ChinaFoodAdditives.com, www.fi-c.com（中文），

www.ChinaFoodAdditives.com/d_e.htm(英文)

mailto:cfaa1990@yahoo.com.cn
mailto:ccpitsli@public3.bta.net.cn
http://www.chinafoodadditives.com
http://www.fi-c.com
http://www.chinafoodadditives.com/d_e.htm


請填寫此表並由公司簽字蓋章後傳至中國貿促會輕工行業分會

TEL：010-6839 6330, FAX：010-6839 6422. 電子信箱：ficchina@yahoo.cn

FICFICFICFIC 2012201220122012學術報告會和新產品新技術發布會申請表

選擇擬報會議類型，在（ ）內劃“√”“√”“√”“√”
（ ） 學術報告會

（ ） 新產品新技術發布會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主要內容：

關鍵詞：

作者簡介

請依次注明作者姓名、單位、出生年、性別、職務或職稱、研究方向或從事的主要工作

作者

聯系方式

請依次注明作者姓名、電話、手機、傳真、電子信箱、郵編、地址

聯系人

聯系方式

請依次注明聯系人姓名、單位、電話、手機、傳真、電子信箱、郵編、地址

注：1、請於2011年11月15日前傳真此表至中國貿促會輕工行業分會，並將文章全文電子郵件至：ficchina@yahoo.cn,
郵件主題詞請注明“FIC 2012學術論文”或“FIC 2012新產品新技術發布會內容”字樣。聯系人：林樹森，聯系電話：
010-6839 6330，傳真：010-6839 6422，地址:北京市阜外大街乙22號 郵編:100833。
2、學術論文和新產品新技術發布會內容需提供題目、作者、單位名稱、摘要的中英文。

mailto:ficchina@yahoo.cn

